
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

(截至 2013年 1月 30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輸 入 內 地 人 才

計劃  
2003年 4月 4日

 
(與人力事務  
委員會舉行的

聯席會議 ) 
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

的進度報告。  
 

該 計 劃 由 2012 年 4 月

1日至 2012年 9月 30日
的進度報告已於2012年
10 月 30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122/12-13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2. 警 務 人 員 負 債

問題  
－ 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每 半 年 提 供 下 述

資料   
 
(a) 無力償還債務的警務人員數目，並

以分項數字列出他們欠債的原因；

 
 

 

 

 
截 至 2012年 下 半 年 的

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3年
1 月 17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504/12-13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b) 以分項數字列出新鑒別為無力償

債的警務人員和不再是無力償債

的警務人員數目；  
 

－同上－  

立法會CB(2)578/12-13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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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c) 以 分 項 數 字 列 出 此 等 人 員 欠 下

無力償還債項的時間；  
 

截 至 2012年 下 半 年 的

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3年
1 月 17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504/12-13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d) 向 警 務 人 員 發 出 的 債 權 扣 押 令

(即追收稅款通知書 )的數目，並以

分項數字列出有關債權扣押令所

涉及的金額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e) 接獲追收稅款通知書，而又同時正

在償還根據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第

618條預支的薪金及警察福利基金

貸款的警務人員數目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3. 警方搜查被羈留

者的統計數字  
研究警方處理

性工作者及  
搜查被羈留者

事宜小組  
委員會會議  

 

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季向保安事務委員

會提供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完全脫去

內衣的第三 (c)級搜查的統計數字，並

交代所涉及罪行的性質。  

2012 年 10 月 1 日 至

2012 年 12 月 31 日 的

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3年
1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464/12-13號文件

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

 3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廉政公署的人手
狀況  

2010年 1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 
 

(a) 沒 有 設 定 任 期 限 制 或 訂 明 退 休
年齡的公職的數目；及  

 
(b)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的廉

政專員的任命安排，包括第四任
行政長官提名委任人選時所採取
的準則，以及所委任的廉政專員的
任期。  
 

 
 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回覆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5. 警方就公眾集會
及公眾遊行作出
的人流控制安排  

2012年 7月 4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
 
(a) 提 供 大 支 裝 胡 椒 噴 劑 的 規 格 (在

2012年 6月／ 7月國家主席胡錦濤
訪港期間，警方曾在某示威中使用
此噴劑 )；  

 

 
 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回覆。  

  (b) 作出安排，由獨立的化驗所測試
大支和細支裝的胡椒噴劑，包括
測試在兩米距離噴射時每平方吋
所受到的壓力；  

 

－同上－  

  (c) 提供有關在示威期間使用大支裝
胡椒噴劑的新聞錄影片段；及  

 

－同上－  

  (d) 提供有關水馬受力分析和傾斜度
的報告，包括該次示威的日期和時
間，並提供照片 (如果可以的話 )。
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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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6. 支援入境事務處

管制站運作的新

出入境管制系統  

2012年 12月 4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
 
(a) 就擬議的出入境管制系統與其他

先進國家的類似系統作一比較，

尤其就效率、靈活性及保安方面

而言；及  
 
(b) 提供資料，列明前線出入境人員

平均積存的假期。  
 

 
 
有 關 回 覆 已 於 2013年
1 月 3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434/12-13 號

文件發出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7. 將軍澳分區警署

升格為警區警署  
2013年 1月 4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    

 
(a) 說明曾否有任何將軍澳區的居民

被 要 求 前 往 另 一 地 區 的 警 署

報案；及  
 

 
 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 

  (b) 列明相關政策局／部門為將軍澳

青少年提供的社會及社區服務，以

及延長區內體育及康樂設施開放

時間的可行性。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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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懲教人員對在囚

人 士 使 用 必 要

武力的指引  

2013年 1月 4日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過 去 5 年 懲 教 署

人員對在囚人士使用必要武力的個案

進一步交代所涉及的傷亡數字 (如有的

話 )、在個案中所採取的跟進行動，以

及分項列明在 "其他暴力行為 "類別下

的個案數字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3年 1月 30日  


